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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弘业股份         股票代码：600128             编号：临 2019-010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

监管措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弘业股份”）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不断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公司运作，促进公司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按照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

取监管措施的情况说明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 

1、2014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下发的《关于江苏

弘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苏证监函[2014]557 号） 

（1）监管措施的具体内容 

1）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未在年报中披露 

2013 年 10 月—12 月，你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累计使

用闲置资金 5000 万元购买银行短期保本理财产品，该事项未在 2013 年年报中进

行披露。 

2）子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借款 5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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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你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弘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文

置业”）向关联方江苏爱涛置地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10 万元。2014 年 7 月，弘文

置业向关联方江苏苏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500 万元。 

公司的上述行为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的相关规定。 

针对上述问题，你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

增强勤勉尽责和守法意识，加强信息披露管理，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切实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2）整改措施 

1）公司已于 2014 年半年度报告中全面披露了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公司不

断加强信息披露部门对相关信息披露准则的理解，严格遵照“公平、公开、公正”

的三公原则，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 

2）该借款行为发生后，公司财务部门及时发现，公司管理层充分重视，立

即采取措施，收回借款本息，未给上市公司带来任何损失。之后，公司盘查了上

市公司与关联方的所有资金往来，未发现有其他非经营性占用。同时，公司组织

各职能部门、各控股子公司深入学习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法律法规，重点加强了关

联交易的培训，进一步规范了上市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杜绝此类

问题再次发生。 

2、2017 年 8 月 22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江苏弘业

股份有限公司和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上证公监函[2017]0056 号） 

（1）监管措施的具体内容 

经查明，2017 年 4 月 25 日，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披露 2016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测算，预计 2016 年年度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下降 60%-70%，

业绩预减主要原因为本期投资收益大幅减少和对涉及诉讼的应收账款计提了大

额特别坏账准备。2017 年 4 月 28 日，公司披露 2016 年年度报告，2016 年度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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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87.53 万元，同比下降 65.45%。 

公司年度业绩是投资者关注的重大事项，可能对公司股价及投资者决策产生

重大影响。公司 2016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比下降超过 50%，

但公司未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在 2016 年会计年度结束后的一个月内进行业绩预告，其迟至 2017 年 4

月 25日才披露前述业绩预告公告，与 2016年年报正式披露日仅间隔 3个交易日。

公司业绩预告严重滞后，影响投资者合理预期，可能对投资者决策产生误导。”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

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我部做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对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和时任董事长吴廷昌、总经理张柯、财务总监连丹、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

人蒋建华、董事会秘书王翠予以监管关注。 

公司应当引以为戒，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规范

运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

义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保证公司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

有重大信息。 

（2）整改措施 

对于公司未在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 2016 年度业绩预告的违规行为，

公司高度重视，认真查找原因，并已在事发后的各个阶段，分别采取了多项补救

及整改措施，以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主要整改情况如下： 

1）公司发现该问题后，及时信息披露，与监管机构及时沟通，主动与投资

者进行电话解释并耐心回答投资者的各类问题，尽量降低负面影响。 

2）公司主要领导就该问题展开专题讨论，并根据信息披露制度予以了责任

追究。公司责成财务部门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财务处理，并与会计师事务所和

信息披露部门及时沟通，以正确处理相关问题。公司责成证券投资部持续学习，

提高对敏感信息的处理能力，梳理完善信息披露组织架构及业务流程，提高信息

披露质量。 

3）全面梳理工作流程，完善制度建设，强化执行、监督与处罚，制定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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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下的公司信息披露整体方案，加强培训、学习以及重大事项的专业处理。 

3、2017 年 8 月 3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下发的《江苏证监

局关于对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苏证监函[2017]454 号） 

（1）监管措施的具体内容 

“经查，你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披露业绩预减公告，预计 2016 年年

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将下降 60%-70%。该事项未能在会计

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存在不及时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第二条的规定。 

请你公司针对以上问题，按以下要求认真整改： 

一、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负责信息披露其他人员有关证

券法律法规的培训，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水平。 

二、健全信息披露相关内部控制，加强公司各部门信息沟通，保证信息传递

畅通，确保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完整。” 

（2）整改措施 

对于公司未在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 2016 年度业绩预告的违规行为，

公司高度重视，认真查找原因，并已在事发后的各个阶段，分别采取了多项补救

及整改措施，以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主要整改情况如下： 

1）公司发现该问题后，及时信息披露，与监管机构及时沟通，主动与投资

者进行电话解释并耐心回答投资者的各类问题，尽量降低负面影响。 

2）公司主要领导就该问题展开专题讨论，并根据信息披露制度予以了责任

追究。公司责成财务部门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财务处理，并与会计师事务所和

信息披露部门及时沟通，以正确处理相关问题。公司责成证券投资部持续学习，

提高对敏感信息的处理能力，梳理完善信息披露组织架构及业务流程，提高信息

披露质量。 

3）全面梳理工作流程，完善制度建设，强化执行、监督与处罚，制定新形

势下的公司信息披露整体方案，加强培训、学习以及重大事项的专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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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8 年 8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江苏弘业

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爱涛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等关联方和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上证公监函[2018]0035 号） 

（1）监管措施的具体内容 

经查明，2017 年度，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业股份”或“公

司”）直接控股股东爱涛文化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豪控股”）、以及苏豪控股的子公司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弘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江苏天泓江南维

修有限公司、弘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在无交易背景的情况下，与公司发生资金

往来，公司累计向上述关联方提供资金 594.18 万元，约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

净资产的 0.39%，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根据公司年审会计师出具的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报告，截至 2017 年底，前述资金占用本息已全部归还。 

鉴于上述事实和情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我部做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 

对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控股股东爱涛文化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股

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苏

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弘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江苏天泓江南维修有限公司、

弘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和时任公司董事长吴廷昌、时任董事兼总经理张柯、时任

财务总监连丹、时任董事会秘书王翠予以监管关注。 

公司应当引以为戒，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规范

运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义

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保证公司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

重大信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依照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

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谋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的共同发展。 

（2）整改措施 

1）对于因员工借调而产生的偶发性、小额往来，公司已于报告期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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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搬迁出弘业大厦的文化集团、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弘

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其电话费自 2018 年已不再通过公司代收代缴；对于因承

租本公司物业产生的水电费，已由承租方自行与物业公司结算；对因承租本公司

物业产生的电话费，已通过完成电话过户而由承租方自行缴纳。 

 

 

特此公告。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1 日 

 


